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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51][bookmark: OLE_LINK150]“人工智能+交通运输”重点任务清单

	重点任务
	主要工作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单位）

	一、加强人工智能核心共性要素供给
	（一）强化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1．完善全省统一的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到2027年底，实现公路、航道、枢纽、运输等全要素数据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厅科技处、厅运管局、厅港口处、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厅公路中心、港航中心、
厅信息中心

	
	
	2．深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探索交通数据要素产品化开发，加快构建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到2026年底，建成交通运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汇聚与可信流通。
	

	
	（二）拓展算力算法供给
	3．推进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梯次化布局和资源共享。
	厅科技处、厅信息中心、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GoBack]4．构建统一集约的省厅AI技术中台，到2026年底，形成通用能力，为政务服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厅科技处、厅信息中心

	
	
	5．聚焦路网调度、异常检测、出行诱导等业务场景，到2026年底，培育计算机视觉、智慧出行、水上智慧哨卡等垂直应用大模型，提供算力算法支撑能力。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三）开展交通人工智能前瞻性技术创新示范
	6．组织实施“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攻关，到2026年底，形成场景建设技术指南、典型案例手册，引导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广；到2027年底，实现垂直模型在各业务场景中的广泛应用。
	厅科技处

	二、加速人工智能+交通运输领域场景赋能
	（四）人工智能+行业治理
	（1）优化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政务服务
	7．以AI赋能交通政务，提供智能问答/引导、预填/帮办和辅助审批。到2026年底，分批推进服务船民、网约车、道路普货等“一件事”智能网办，实现大件运输、通航影响评价、工程资质、三类人员安全考核等智能审批。
	厅审批处、各审批部门单位、厅信息中心

	
	
	
	8．推动人工智能在审批与监管领域的协同应用，探索审批结果信息结构化数据向监管业务系统的精准高效推送，到2026年底，在大件运输、道路普货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场景实现审管智能协同。
	厅审批处、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厅信息中心

	
	
	
	9. 2025年底，发布全省统一的“江苏交通运输便民利企服务平台”APP，部署AI智能助手“苏交小智”，到2027年底，实现便民利企服务平台APP智能推荐、智能引导、智能办事等全天候智能服务矩阵，打造“搜-问-办”一体化的人工智能+政务服务场景。
	厅信息中心、厅科技处

	
	
	
	10. 构建12328智能体，到2026年底，利用AI实现对12328热线货车司机诉求的智能分类派单与移动端自助问答，并基于历史工单智能研判诉求分布、处理时效、重复投诉与疑难工单。
	厅信息中心、厅运管局

	
	
	
	11. 实施厅协同办公平台智能检索、校对等智能化提升，辅助机关办公，到2026年底，实现政务文件快速检索、精准定位、多维度排序、智能关联等自动化办公辅助功能。
	厅信息中心、厅办公室

	
	
	（2）推进人工智能赋能行业精准执法
	12．推进数字治超、大件运输全链条智慧水平提升，到2027年底，建立“百吨王”、“双百”车辆、大件运输车辆、超限运输车辆等预警模型，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形成异常名录，实现对海量预警数据的智能筛选、精准画像与自动研判，并依据违法概率分级推送处置。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13．加强水上智能电子卡口建设与应用，实现船舶分级赋码、重点船舶监管、预警远程处置等精准监管。到2026年底，在苏州探索AI识别水上碍航行为；在南京探索无人机对水上监管区域的智能化巡查。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14．探索AI精准画像技术，到2026年底，实现非法码头风险点预警，运用夜视+无人机动态巡查，建立“数据预警—无人机核验—线索推送”的工作链条。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15．推动四足机器人在交通执法巡查、现场管理等场景应用，到2026年底，以四足机器人为基础平台，实现对道路车辆、高速服务区、建筑工地的自动巡查监测，在南京开展机器狗执法场景应用。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16．在沪武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开展质量安全和市场风险信息化管控试点，到2026年底，实现信息化管控平台智能分析、预警接收、线索处置等核心功能。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交建局、厅信息中心

	
	
	
	17．在交通建设工程执法领域引入无人机检查技术，到2026年底，集成无人机飞控平台航线、任务等数据，并通过图像识别对不易到达部位开展外观质量检查。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18．到2026年底，探索数据异常监测预警、AI辅助自由裁量、执法案卷自动生成等业务场景应用。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19．利用AI开展交通运输企业法制体检，到2026年底，开发法治体检助手企业端、在线问答模块，由大模型识别企业风险隐患，生成定制化体检报告，指导企业自查整改。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3）提升人工智能赋能安全风险预警
	20．融合风险报告、监测预警、执法检查等多维交通数据，到2026年底，建设风险网上报告平台，构建行业风险画像与量化评估模型，支撑监管由单一事故分析向多源综合研判转变，实现风险态势动态感知、量化评估与精准预警。
	厅安全处、厅运管局、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厅信息中心

	
	
	
	21．提升“两客一危”车载终端AI算力，优化检测算法，到2026年底，打通执法终端与监管平台的数据链路，实现违规行为秒级上传与预警，提高对不安全驾驶行为的监管准确率、实时性。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厅运管局

	
	
	
	22．加强重型载货汽车安全风险监测，到2026年底，构建重型载货汽车安全监管平台多维度监测数据模型，提升重型载货汽车安全监管平台对监管数据的智能分析、风险等级自动判定能力。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厅信息中心

	
	
	
	23．加强AI技术赋能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到2026年底，实现AI在公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及省级平台的创新应用，提升灾害隐患的智能感知与管控能力。
	厅建管处、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厅公路中心

	
	
	
	24．推动AI技术在交通建设工业化建造基地的深化应用，到2026年底，构建覆盖全生产要素的智能监管体系，提升桥梁预制构件安全水平与生产效能。
	厅建管处、省交通综合执法局、省交建局、厅公路中心、厅港航中心

	
	
	
	25．在苏州打造水运多卡口联动分析应用，到2026年底，融合船舶卡口监测信息与AIS数据，识别船舶身份，感知船舶位置，为船舶提供安全高效通行服务。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4）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危货道路运输全链条监管
	26. 以AI赋能危货道路运输监管，基于安全码打造“一码通”智控中枢与监管智能体，汇聚企业安全全要素与监管全流程数据，实现主体与场景“一码通用”、装运卸“一码通行”、各级部门“一码通查”。
	厅运管局、厅科技处、厅安全处、厅港口处，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厅信息中心

	
	
	（5）推进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数字监督中的应用
	27.加快交通运输数字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开发数据对比碰撞自动预警等监督模型，增强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能力。
	厅机关党委、厅科技处、   厅信息中心

	
	（五）人工智能+普通公路
	（1）加强公路网运行监测
	28．开展路网交通数据挖掘和综合应用，到2026年底，在G228、G312和G345沿线建成“无人机巡检+物联网传感+基础设施三维平台”的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基础设施监测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
	厅公路中心

	
	
	
	29．开展交通视频的AI感知研判处置试点，到2027年底，建成AI感知与应急指挥平台，通过视频轮巡、机器视觉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重点路段的交通异常事件主动检测识别、智能分级研判和自动应急处置。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2）数据驱动公路养护决策
	30．建立数据驱动公路智慧养护决策系统，到2026年底，建成普通国省道养护决策智能体。
	厅公路中心

	
	
	
	31．推进路面裂缝等病害AI自动识别技术规模化应用。
	

	
	（六）人工智能+高速公路
	（1）AI赋能高速公路建设
		32.聚焦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推动AI赋能应用，到2026年底，建立 AI在勘察设计、施工自动反馈控制技术、日常巡检、质量安全管控等场景智能监控和管理体系，形成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新模式。	
	省交建局、厅建管处

	
	
	（2）打造高速公路智能客服系统
	33．建设高速公路智能服务体系，整合全渠道交互数据，到2026年底，构建多模态AI客服中枢平台，提升咨询问题响应效率。
	江苏交通控股公司、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34．到2026年底，开发智能客服工单分拣系统，自动关联历史投诉记录与处置方案库。
	

	
	
	
	35．持续提升客服质效，到2026年底，提供高频问题的自动化解答和标准化处置指引，同步生成服务满意度AI评价报告。
	

	
	
	（3）建设AI化无人收费站
	36．打造“云边端”三级架构，实现全车型无感通行。到2026年底，在云端融合全路网通行车辆历史数据，形成千万级车辆画像数据库，实现全网车型库动态更新。
	江苏交通控股公司

	
	
	
	37．到2025年底，构建收费站流量预测模型，提前预判车流高峰，提供车道开放动态调整策略，实现高峰时段通行效率提升。
	

	
	
	（4）建立高速公路事件快速响应机制
	38．推广“AI 平方视频监测预警平台”，融合多元算法实现交通异常事件的实时智能检测。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控股公司

	
	
	
	39．研发路网智慧管控大模型，到2026年底，构建多策略管控决策模型和路网管控智能体，实现对大流量、交通事故、恶劣天气及占道施工等场景的分级管控策略动态生成。
	

	
	
	
	40．探索桥梁“视频+结构”监测，到2026年底，依托现有视频资源引入智能辅助分析算法，建立桥梁结构状态与视频图像联动机制，实现融合巡检、监测数据的桥梁养护辅助决策；到2027年底，构建覆盖主要结构的多维监测体系。
	

	
	（七）人工智能+智慧港航
	（1）优化航道网运行监测
	41．加快推进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统筹布局智能感知设施，到2026年底，实现数据动态采集与智能解析，构建全要素实时监测网络。
	厅港航中心、厅苏北航务管理处

	
	
	
	42．推进雷视融合交通流自动观测系统建设，叠加多源感知数据融合、处理和分析功能，到2026年底，实现对内河干线航道交通流的连续性监测。
	厅港航中心

	
	
	（2）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港口运营管理
	43．推动AI覆盖港口全业务，到2027年底，实现从装卸延伸至调度、安全、运维的“港-船-岸-货”全链条智能协同。
	厅港口处、省港口集团

	
	
	
	44．开展智能岸桥、门座起重机、斗轮堆取料机、装船机自动化作业升级，实施清舱装载机远程控制、流程带式输送机无人巡检，提升装卸作业全流程自动化水平和协同效率。
	

	
	
	
	45．以AI赋能港口泊位堆场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到2026年底，实现堆场智能策划算法优化，按“泊位就近”“指令均衡”动态分配资源，降低翻箱率、提升周转与利用率。
	厅港口处、省港口集团

	
	
	
	46. 研发AI算法，精准识别人员不规范操作、设备故障、环境污染等安全隐患行为并及时预警。
	

	
	
	（3）推进人工智能赋能航道管理服务
	47．到2026年底，建成“智慧港航大脑”，开发数字人助手与场景智能体。
	厅港航中心、厅科技处

	
	
	
	48．加强船舶过闸全流程AI智能监测，到2026年底，构建基于AI的智能检测算法模型，实现船舶过闸全流程安全风险的自动识别、监测、预警、处置。
	

	
	
	
	49．推进船闸运行自动化，推广船闸区域调度集中化。通过多源感知数据融合，到2026年底，建立基于AI的船闸调度算法模型，实现船闸调度自动化和智慧化，进一步缩短待闸时间。
	厅苏北航务管理处、
厅科技处

	
	
	
	50．试点智慧船闸和智慧水上服务区建设，到2027年底，实现过闸船舶感知、过闸船舶超限智能检测、水上服务区停泊区可视化智能管理。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OLE_LINK11]
	（八）人工智能+运输服务
	（1）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智能驾驶
	51．开展“车-路-云”协同技术试点，到2027年底，形成公路基础设施与车辆的感知、交互、协作能力，保障智能辅助驾驶示范应用。
	厅科技处

	
	
	
	52．部署云控平台，到2027年底，实现车路云多源数据汇聚与低时延共享、车路云运行态势展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等功能。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53．应用港区自动导引车（AGV）、无人集卡（IGV）等水平运输设备，实现车辆自动导航、精准避障、智能控制。
	厅港口处、省港口集团

	
	
	（2）加强人工智能赋能一站式出行服务
	54．积极引导运输机场推广生物识别、“智慧旅检”等应用，打造“一码通行、一脸畅行”智慧服务平台，服务航空旅客便捷化出行。
	厅航空处、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无锡、徐州、常州、南通、扬州市交通运输局

	
	
	
	55. 积极推动地铁“一码通行”，加快多网融合、绿色出行等应用。
	厅运管局、厅科技处

	
	
	
	56．打造城市客运领域智慧出行平台，到2027年底，实现动态优化公交线路和班次、个性化出行方案推荐。
	无锡市交通运输局

	
	
	
	57．探索公交领域“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到2027年底，融合应用5G、车路协同等技术，实现公交驾驶智能化，提升综合感知决策能力。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58．加快多模式城市公共交通融合发展，到2027年底，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主体、慢行公交为延伸的智慧出行体系，智能推荐最优出行路径，引导绿色出行。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59．探索“云公交”服务模式，到2027年底，打造公交数字大脑，提升公交智能化调度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打造数字公交新业态。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60. 融合多源出行数据，到2026年底，为城际及长三角陆空联程提供高质量智能出行方案，全面提升旅客体验。
	厅运管局、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3）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物流运输
	61.建设省级网络货运监测与综合服务平台，依托大模型提升合同/发票/资金/运输/信息流的完整性、真实性与税务合规校验，构建异常运单预警模型，推动新业态领跑全国。
	厅运管局、厅科技处、厅信息中心

	
	
	
	62．支持运满满“满运大模型”等模型应用，基于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动态调配资源并生成最优运输方案。
	厅科技处、厅运管局

	
	
	
	63．推动省市两级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建设和平台功能完善，加强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为无人机巡检、低空物流配送等应用提供保障。
	厅航空处、南京、苏州、扬州市交通运输局

	
	
	
	64．持续提升货运处理与通关效率，到2027年底，推广航空物流公共服务平台与“智能审图”“智慧通关”应用，强化数据互通与协同。
	厅航空处、东部机场集团，徐州、常州、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市交通运输局

	
	
	
	65．加快我省多式联运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到2026年底，探索实现单证智能适配处理、过程实时监控与风险预控、智能调度与决策优化、多式联运方案智能生成与动态路径规划等应用。
	厅运管局、科技处、港口处，厅信息中心，省港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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